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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  南  大  学   文   件  
 

 

校发„2023‟5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 
论文提前答辩的规定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为保障学位授予质量、规范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提前答辩的

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东南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学

位论文提前答辩的规定（暂行）》，经东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

十六届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发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4 日        

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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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 
提前答辩的规定（暂行） 

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，结合《东南大学

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校发„2017‟222 号）和我校研究生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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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份达到 90 分及以上。 

第四条 研究生申请提前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应遵循如下申请

程序： 

（1）申请者应于预期答辩前 3 个月提出提前答辩申请，填

写“东南大学研究生提前答辩申请表”，详细列明申请提前答辩的

条件和理由，并附有关证明材料。 

（2）指导教师就申请者在校期间整体学习情况、科研工作

的完整性、成果突出的表现等方面出具书面推荐意见； 

（3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并报研究生院审

批。 

（4）申请提前答辩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，由研究生院组织提

前答辩学位论文送审。送审成绩满足第三条第 6 款要求的，方可

提前举行学位论文答辩；未达到要求的，原则上取消提前答辩资

格，须认真完善学位论文工作并重新送审。提前答辩送审不计入

论文盲审累计送审次数。 

第五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

解释。 

 

 

  

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4 日印发 


